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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立     國民中學 

115 年超額教師介聘市內他校名冊（含候補） 
 

本校超額排序 本校應聘類科 超額教師姓名 申請介聘他校應聘類科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

 註 1：若以第二專長類科教師證申請，請於「申請介聘他校應聘類科」直接填列，提報後不得再 

      更換。 

  註 2：請填妥本表並核章後，於 115 年 4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13 時前，寄送至龜山國中專案信箱

（career@mail.gsjh.tyc.edu.tw），寄送後並請致電確認（學校聯絡電話：03-320-5681

轉 210）。 

  註 3：名冊正本另於審查作業期間（115 年 4 月 30 日(星期四)）送至龜山國中。 

 

 

請核章： 

承辦人   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   人事主任            校長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年    月   日 


